
银川市兴庆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

一、2014年政府性债务的总体规模

2014年年底审计厅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清理甄别锁定，清理后兴庆区政府2014年末的债务余额为231093.85万元（其中：158164.7万元为银川市划拨市级代建项目康居工程款）。兴庆区2014年公共预算收入为115067万元，实际债务余额为72929.15万元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二、2015年政府性债务的总体规模及偿还情况

2015年兴庆区政府债务限额为231094万元，截止到12月31日，兴庆区政府债务余额为41389.2万元，其中：17953.74万元为银川市划拨市级代建项目康居工程款。

具体偿还情况为：2015年自治区下达兴庆区置换债券指标为63535.76万元（其中：定向承销的一般债券金额为8850万元，公开发行的一般债券金额为54685.76万元），兴庆区实际使用置换债券资金为62225.5万元，剩余1310.26万元置换资金于2016年支付完毕；使用财政性资金及其他方式偿还的债务共计18373.46万元，其余109105.69万元为银川市划拨市级代建项目康居工程款。

三、2016年政府性债务的总体规模及偿还情况
2016年兴庆区政府债务限额为231094万元，截止2016年12月31日，兴庆区政府债务余额为19672.23万元，其中：9270.38万元为银川市划拨市级代建项目康居工程款。

具体偿还情况为：2016年自治区下达兴庆区第一批置换债券置换债券指标为9637万元，第三批置换债券指标为7032万元，全部为公开发行的一般债券金额。2016年兴庆区实际使用置换债券资金为17979.264万元（其中1310.264万元为2015年未使用完毕的置换债券资金）；使用财政性资金及其他方式偿还的债务共计3737.7万元。

兴庆区全部为一般债务，无专项债务，且并无新增举债的现象，严格将兴庆区的债务余额控制在2016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内，同时认真处理好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与防范债务风险的关系，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管理工作，保证财政健康运转。

四、2018年1月政府性债务的总体规模及偿还情况

截止目前为止，兴庆区政府债务余额为12555.98万元，其中：8086.62万元为银川市划拨市级代建项目康居工程款。全部为一般债务，无专项债务。

具体偿还情况为：使用财政性资金及其他方式偿还的债务共计3004.25万元。

置换债券资金使用情况：2017年共申请置换债券资金4112万元，全部于2017年支出完毕。

新增债券资金使用情况：2014年共申请新增债券资金39602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券27470万元，专项债券39602万元，全部于2017年支出完毕。

兴庆区认真梳理每笔债务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继续上报2018年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需求需求，积极化解政府债务。

 五、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措施

完善政府债务管理体制，建立定期检查制度。兴庆区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制定了《兴庆区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兴庆区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与化解方案》等制度，同时及时防范和化解了地方债务风险，严格实行“统一监督、分级负责”的管理体制。

2.加强各级财政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，认真学习财政部下达的各项文件精神，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。定期对下级单位进行债务管理方面的培训工作，提高相应的业务水平。

3.兴庆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建立使用置换债券资金台账，且定期向上级财政部门报送债券资金拨付和偿还情况，及时核实债权人是否收到债券资金，保证置换债券资金能够有效使用。

4.完善风险预警体系。对兴庆区范围内政府性债务的综合控制和预警要及时反馈，积极采取措施，逐步降低风险。同时，建立债务风险应急机制，做好应急处置备案。

5.要进一步提高债务风险意识，坚持量力而行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、突出重点的原则，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，按轻重缓急合理安排使用资金。强化风险意识，严格执行债务收支计划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实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投资决策责任制，降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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